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業師協同教學課程補助實施計畫
1、 依據教育部補助本校104-105年度「第3期獎勵大學校院辦理區域教學資源整合分享計畫-教學增能計畫第二階段」，擬訂業師協同教學課程補助實施計畫 (以下簡稱本計畫)。
2、 計畫目的: 為厚植教師實務教學能力，鼓勵各院、系(所、中心、學位學程)之專任教師邀請業界教師協同授課，活化教學模式，豐富課程內容，以提升學生學習成效，培養學生就業競爭力，縮短高等教育與業界人才需求之距離。 

3、 業界教師之定義: 參與本計畫之業界教師(以下簡稱業師)，為產業中具豐富經驗實務者且為在職者。業師聘任資格之認定乃依據教育部「技專校院遴聘業界專家協同教學實施要點」，應符合下列資格之一：

(1) 國內、外大專以上畢業，並具有五年以上與任教領域專業相關實務經驗之專業工作年資者；或具十年以上與任教領域專業相關實務經驗之專業工作年資，表現優異者。

(2) 曾任國家級以上之專業競賽選手、教練、裁判者。

(3) 曾獲頒國家級以上之專業競賽獎牌、或榮譽證書者。

(4) 其他經學校自行認定足堪擔任是項工作者。

4、 申請作業程序
(1) 申請時間:於計畫執行前一學期開放申請，申請期間由教學發展中心公告為主。

(2) 申請對象:以本校專任教師教授各系(所、學位學程)之大學日間部課程為原則。
(3) 申請程序:教師填具業師協同教學課程補助實施計畫申請書(附件一)、業界教師履歷表(附件二)並檢附相關佐證資料經系(所、中心、學位學程)及院長核章後，擲送教學發展中心彙整，續提本校優質教學推動委員會審議。申請教師獲通知審定結果始得實施。
5、 課程實施原則

(1) 原排定授課之專任教師，仍應全學期(18週)主持課程教學，並協助配合業師完成相關教學工作，且於業師協同教學時，共同參與或引導教學活動進行。本校專任教師授課時數及鐘點費，仍依原訂課程核計。

(2) 業師協同授課時數以全學期(18週)授課總時數之1/3（六週）為原則；同一門課至多可邀請六位業師協同授課，每位業師可至多協同教授二門課程。業師核定聘任後，課程執行期間不得再增加業師聘任，如原聘任業師因故無法配合，得由課程教師協調另外已核定聘任之業師協助之。
(3) 業師協同授課期間之公差假等事宜，由受補助教師所屬系所協助辦理。
6、 經費補助

(1) 經費來源：經費由104-105年度「第3期獎勵大學校院辦理區域教學資源整合分享計畫-教學增能計畫第二階段-C2多元創新教學方案」項下支應。

(2) 授課鐘點費補助：業師之鐘點費支付標準以每小時新臺幣800或1200元為原則。同一門課程之鐘點費需統一標準。
    (三)經費核銷: 課程教師需於該次業師協同授課完成後二週內檢附領據至教務處教學發展中心辦理核銷事宜。

7、 成效考核:
(1) 形成性評估：考量計畫執行期間之整體效益，課程教師應協助教學發展中心進行四次學生意見回饋調查，第一次調查於學期課程第三週進行，第二及三次分別於業師協同授課期間進行，第四次調查於學期課程第16週進行。
(2) 總結性報告：受補助課程須於學期結束後兩週繳交業師協同教學課程補助實施計畫綜合成果報告書(附件三)，並檢附業師協同教學課程六週次共計六單元之數位教材，數位教材形式不拘。
八、本計劃陳請 校長核定後公告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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